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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約和應許更美， 

生命之律全備； 

因有祭物更貴， 

滿足神所定規； 

救贖永成，敵權全潰， 

寶血有能，功效豐沛。 
 

3. 生命使人完全， 

成就神心所願； 

栽植人靈裡面， 

進而魂中擴展； 

生命之律分賜無間， 

浸潤心思、情感、意願。 
 

4. 離棄規條字句， 

追求生命之律； 

前者老舊、逝去， 

後者新鮮不渝； 

種子生長非憑訓諭， 

乃由生命應付所需。 
 

5. 生命之律運行， 

功用越顯充盈； 

非以意志為憑， 

乃是自發反應； 

浸透我們，模成主形， 

神人模型擴展不停。 
 

6. 赦罪之恩何深； 

生命分賜何真； 

神作我們的神， 

我們作祂子民； 

內裡認識神作福分— 

新約遺贈永不變陳。 
 

7. 子化成主榮形， 

全憑內裡生命； 

變化內住性情， 

新造傑作顯明； 

不必苦求，工作已成， 

讚美愛子，高舉祂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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